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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及审批情况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5年4月8日和2025年5月13

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不超过

40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不超过30.80亿元，为资

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不超过9.20亿元。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我爱我

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我爱我家”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224,000万元。 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根据各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按步骤实施其所需的融资担保额度， 并在符合

规定的被担保方之间进行调剂分配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及授权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0日和2025年5

月1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2025-010号）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5-018号）。

二、担保进展情况

北京我爱我家（以下又称“债务人” ）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北

京分行” ）于2025年12月26日签订了《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7,000万

元，授信期限自2025年12月26日起至2026年12月17日止。为了担保上述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公司自愿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并于同日与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北京我爱我家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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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001735358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1,210.758万元

5.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工业东区南二路168号

6.法定代表人：谢勇

7.成立日期：1998年11月13日

8.营业期限：1998年11月13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家居装饰；销售建筑材料、百货、

家用电器、家具；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10.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我爱我家云数据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1.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北京我爱我家总资产为545,814.38万元，总负债为245,524.04万元，净资产

为300,290.34万元。 2024年1～12月营业收入为280,753.68万元，利润总额为10,155.27万元，净利润为

7,057.92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北京我爱我家总资产为714,181.00万元，总负债为419,636.71万元，净资产

为294,544.29万元。 2025年1～9月营业收入为223,111.61万元，利润总额为4,295.71万元，净利润为4,

526.58万元。

12.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我爱我家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无重大或有事项。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主债权及确定期间：本公司（以下又称“保证人” ）无条件地且不可撤销地向江苏银行北京分行

（以下又称“债权人” ）保证，为债权人依据《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以下又称“主合同” ）而形成的债

权人与北京我爱我家（以下又称“债务人” ）之间约定的授信期限内为债务人办理授信业务所发生的全

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最高债权额：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7,000万元整以及前述本金对应利息、费用等全部债权之

和。

3.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

利息、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

4.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又称“本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5.合同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生效后，确需

变更或解除的，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书面协议达成之前，本合同条款仍然有效。 本合同

于主合同项下全部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全部清偿之日终止。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本公司为支持北京我爱我家筹措资金开展业务而提供的担保， 有利于支持和促进

其业务可持续发展。 被担保公司北京我爱我家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其管理规范、经营

状况良好，经对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方面综合分析，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且提供担保所取得

的融资全部用于经营，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管理，控制相关风险，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均已取得

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及授权，上述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222,639.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23.72%， 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5,

637.54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97%。上述担保均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批程序。

七、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与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北京我爱我家与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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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下午2:3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两河路666号六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柴永森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0人，代表股份72,679,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9,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19人，代表股份72,660,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62%。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20人， 代表股份72,679,59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9,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9人，代表股份72,660,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62%。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表决了以下事项：

1.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75,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91%；反对3,28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45%；弃权2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75,7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91%； 反对3,28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45%；弃权2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4%。

2.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2.01审议通过《整体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025,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59%；反对3,28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45%；弃权1,37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025,0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59%； 反对3,28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45%；弃权1,373,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97%。

2.02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和每股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050,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07%；反对3,62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94%；弃权1,00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050,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07%； 反对3,62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94%；弃权1,002,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9%。

2.03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72,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854%；反对3,43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64%；弃权1,3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72,0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854%； 反对3,43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64%；弃权1,37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83%。

2.04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88,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194%；反对4,26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42%；弃权1,0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88,0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194%； 反对4,26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42%；弃权1,029,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4%。

2.05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9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37%；反对3,881,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10%；弃权1,39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98,4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37%； 反对3,881,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10%；弃权1,39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3%。

2.06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62,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855%；反对3,28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05%；弃权1,23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62,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855%； 反对3,28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05%；弃权1,23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40%。

2.07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10,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81%；反对3,366,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18%；弃权1,0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10,1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81%； 反对3,36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18%；弃权1,00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00%。

2.08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支付现金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9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481%；反对3,366,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18%；弃权2,1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90,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481%； 反对3,36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18%；弃权2,12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01%。

2.09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期间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84,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519%；反对3,299,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94%；弃权1,8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84,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519%； 反对3,29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94%；弃权1,896,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87%。

2.10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10,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254%；反对3,299,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94%；弃权1,76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10,4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254%； 反对3,29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94%；弃权1,76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52%。

2.11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业绩承诺及补偿》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60,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433%；反对3,29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2,1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60,0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433%； 反对3,2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2,12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87%。

2.1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关于火灾事故影响及相关保险赔付的补偿承诺》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49,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419%；反对3,32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32%；弃权1,8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49,7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419%； 反对3,32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32%；弃权1,806,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49%。

2.13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具体方案-股东会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01,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74%；反对3,29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01,1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74%； 反对3,2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2.14审议通过《募集配套资金之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和每股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31,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15%；反对3,36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39%；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31,4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15%； 反对3,367,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39%；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2.15审议通过《募集配套资金之具体方案-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916,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708%；反对3,782,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46%；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916,6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708%； 反对3,78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46%；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2.16�审议通过《募集配套资金之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53,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57%；反对3,94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97%；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53,0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57%； 反对3,94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97%；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2.17�审议通过《募集配套资金之具体方案-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29,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013%；反对3,298,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弃权2,15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29,5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013%； 反对3,29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弃权2,15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00%。

2.18�审议通过《募集配套资金之具体方案-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00,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68%；反对3,298,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00,6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68%； 反对3,29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弃权1,98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6%。

2.19�审议通过《募集配套资金之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65,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127%；反对3,36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21%；弃权2,1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65,1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127%； 反对3,36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21%；弃权2,14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52%。

2.20�审议通过《募集配套资金之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29,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017%；反对3,298,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弃权2,1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29,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017%； 反对3,29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弃权2,15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96%。

2.21�审议通过《募集配套资金之具体方案-股东会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33,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061%；反对3,298,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 弃权2,147,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33,0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061%； 反对3,29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弃权2,14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52%。

3.00�审议通过《关于〈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8,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44%；反对3,298,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8,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44%； 反对3,29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7%；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4.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8,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37%；反对3,29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8,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37%； 反对3,2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83%。

5.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3,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787%；反对3,35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44%；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3,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787%； 反对3,35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44%；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6.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之三〉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0,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599%；反对3,35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44%；弃权1,83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0,1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599%； 反对3,35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44%；弃权1,835,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57%。

7.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77,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801%；反对3,28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3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77,5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801%； 反对3,28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3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8.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9,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51%；反对3,29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9,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51%； 反对3,2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9.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

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9,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51%；反对3,29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9,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51%； 反对3,2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10.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9,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51%；反对3,29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9,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51%； 反对3,2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6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11.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9,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51%；反对3,29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9,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51%； 反对3,2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80%；弃权1,82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6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9%。

12.00�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41,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934%；反对3,257,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23%；弃权1,9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41,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934%； 反对3,25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23%；弃权1,980,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3%。

13.00�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审计报告、资

产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00%；反对3,25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09%；弃权1,8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91,9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00%； 反对3,25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09%；弃权1,830,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91%。

14.00�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加期审计报告及备考审

阅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5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58%；反对3,25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09%；弃权1,9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50,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58%； 反对3,25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09%；弃权1,97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33%。

15.00�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加期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46,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03%；反对3,257,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23%；弃权1,9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46,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03%； 反对3,25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23%；弃权1,97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4%。

16.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00%；反对3,25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09%；弃权1,8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91,9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00%； 反对3,25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09%；弃权1,830,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91%。

17.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02,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139%；反对3,239,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74%；弃权1,8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02,0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139%； 反对3,23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74%；弃权1,837,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8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88%。

18.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99,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97%；反对3,240,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87%；弃权1,8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99,0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97%； 反对3,240,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87%；弃权1,83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5%。

关联股东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64,644,199股， 该股东已回避对提案

1.00-18.00的表决；关联股东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44,164,797股，该股东已

回避对提案1.00-18.00的表决；关联股东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8,944,104

股，该股东已回避对提案1.00-18.00的表决。

提案1.00-18.00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李广新、李嘉慧

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

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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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本

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8人，实际出席的董事8人。 会议由董事

长聂腾云先生召集，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审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性规章、规范性文件及《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韵达转债转股价格的

议案》。

2025年12月6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已经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00%的情形，触发“韵达转债” 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韵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且在未来6个月

内，如再次触发“韵达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20� � � � � � �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0

债券代码：127085� � � � � � � �债券简称：韵达转债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韵达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5年12月26日，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经

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00%的

情形，触发“韵达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2、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

向下修正韵达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韵达转债” 的转

股价格，且在未来6个月内，如再次触发“韵达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

下修正方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08号）核准，公司于2023年4月1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2,4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限6年， 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45,

0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 ） 同意，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245,

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5月2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韵达转

债” ，债券代码“127085”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及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4月17日）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10月17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年4月10日）

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韵达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2.15元/

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韵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2.15元/股调整为12.1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8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韵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2.10元/股调整为11.93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7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韵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1.93元/股调整为11.73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2日起生效。

二、韵达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0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会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

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

前一交易日的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

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

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2025年12月6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已经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00%的情形，触发“韵达转债” 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条件。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

下修正韵达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鉴于目前股价未能正确体现公司长期发展的内在价

值，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韵达转

债”的转股价格，且在未来6个月内，如再次触发“韵达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

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6年6月29日（不修正转股价格期间到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韵达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2.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相关规定，在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

价格，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未按相

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不修正转股价格。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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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14:3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振

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晓宁先生。

（7）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1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6,067,979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的股份，下同）的62.5059％。 其中：

①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75,015,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613％；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2人，代表股份21,052,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人， 代表股份21,052,4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人，代表股份21,052,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6％。

（3）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宁波爱思开合成橡胶有限公司80%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95,943,579 99.9580 118,900 0.0402 5,500 0.0019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20,928,081 99.4091 118,900 0.5648 5,500 0.026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1,202,796 99.2985 141,585 0.6631 8,200 0.0384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20,902,696 99.2885 141,585 0.6725 8,200 0.0390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韩丽梅、宋慧东、蒿文朋、田洪池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的股份数为274,715,398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钟茹雪、张晓武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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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以现场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会议由董事长于晓宁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经交易各方协商，各方拟对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事项进行调整，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山东道

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于晓宁、韩丽梅、王永放、宋慧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对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订与更新。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于晓宁、韩丽梅、王永放、宋慧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七次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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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核问询函回复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山

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30024号）（以下简称

“《审核问询函》”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根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说明、论证和回复，并对本

次交易草案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最终能否通过审核、取

得注册，以及最终通过审核、取得注册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38 �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5-149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修订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山

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30024号），公司会同

本次交易相关方及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讨论核实，并对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

披露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

相较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的重组报告书，本次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章节 修订情况

释义 补充相关释义

重大风险提示 补充、更新重大风险提示事项，对部分风险调整排序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补充交易对方合伙制企业合伙人及实控人的股份锁定承诺

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补充进口钛矿、钛渣情况；补充标的公司不同型号产品的差异情况；补充报

告期内各期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及变动原因及与主要关联方的

关系情况；

第五节发行股份情况 补充说明计算业绩承诺扣除道恩钛业募投项目损益的具体方式

第七节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补充披露《于山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补

充协议》主要内容

第八节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补充承诺业绩与评估预测业绩差异及标的资产抵押情况

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补充标的公司近期对外贸易政策情况；补充标的公司产品下游应用市场情

况；更新标的公司行业竞争格局情况；

第十二节风险因素分析和风险提示 补充、更新重大风险提示事项，对部分风险调整排序

除上述补充和修订之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少许数字或文字内容，

详见重组报告书楷体加粗部分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